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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届会议 

第一委员会 

  振兴大会工作和方案规划 

  秘书处的说明 

1. 2025年 9月 12日，大会第 2次全体会议决定将议程项目 121(振兴大会工作)

分配给所有主要委员会，以讨论各自的工作方法，审议其暂定工作方案并采取

相应行动。 

2. 在同次会议上，大会将议程项目 137(方案规划)分配给所有主要委员会和大

会全体会议，以加强关于评价、规划、预算编制和监测报告的讨论。 

3. 谨请裁军和国际安全委员会(第一委员会)注意大会第 79/327 号决议的以

下规定： 

 (a) 该决议第 25 段，其中大会请各主要委员会在第八十届会议期间审查各

自工作方法，并就如何提高各自工作效率和效力向总务委员会提出具体建议； 

 (b) 该决议第 26 段，其中大会请总务委员会根据从各主要委员会处收到的

建议，在尊重各委员会具体情况和任务授权的情况下，在第八十一届会议期间

就如何在各主要委员会的工作中寻求协同增效作用和避免重复提出具体建议，

供大会审议，以期精简大会议程、提高大会效率； 

 (c) 该决议第 28 段，其中大会决定简化大会全体会议通过主要委员会所建

议的决议和决定草案的程序，但须遵守下列规定： 

㈠ 大会全体会议应首先对主要委员会建议的、已经委员会表决的决议和

决定草案和(或)其中部分内容逐一进行表决。随后，大会全体会议应不

经表决一槌通过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的所有其他决议和决定草案； 

㈡ 各项决议和决定，无论是否经表决通过，均应按主要委员会报告所列

顺序编号，但涉及方案预算问题的提案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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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对涉及方案预算问题的提案采取行动的程序应保持不变，根据大会议

事规则第一五三条，在第五委员会提出报告后采取行动，并酌情进行单独

记录表决。 

4. 在同次会议上，大会表示注意到：一项决议或决定草案经大会通过后，会

员国不可改变其提案国身份。同样，一旦某个主要委员会通过一项提案并建议

大会予以通过，会员国不可改变其提案国身份。 

5. 在同次会议上，大会决定大会及其附属机构的会议应按照第 73/341 号决议

概述的程序，为残疾代表提供无障碍座位，即改变某一会议室的座位顺序，以

便提出请求的代表团从其按照为大会每届会议确定的顺序所占座位移至最近的

无障碍座位。 

6. 最后，谨提请第一委员会注意第 79/247 号决议第 7 段，其中大会重申，只

要方案和协调委员会无法就拟议方案预算的某一次级方案或方案提出结论和建

议，大会全体会议或负责这些任务的某个或多个相关主要委员会就应在届会开

幕时审议该次级方案或方案，以便尽早、而且最迟于届会开幕后四个星期内向

第五委员会提出结论和建议，供第五委员会及时审议。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建议，

大会根据其第 79/247 号决议的规定，在第八十届会议题为“方案规划”的议程

项目下审查 2026年拟议方案预算方案 3(裁军)的方案计划。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

关于这一事项的讨论摘要已作为 A/C.5/79/12 号文件印发。 

  

https://docs.un.org/zh/A/RES/73/341
https://docs.un.org/zh/A/RES/79/247
https://docs.un.org/zh/A/RES/79/247
https://docs.un.org/zh/A/C.5/7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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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会第 72/313 号决议所定第一委员会主席轮任模式 

届会 区域组 

第八十一届 亚洲-太平洋国家组 

第八十二届 东欧国家组 

第八十三届 非洲国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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